
福建福光基金会档案工作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五届理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福建福光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档案工作，

规范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管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福建省档案条例》，参照国家档案局制定的《机

关档案工作条例》，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福建福光基金会的档案管理工作由秘书处下设的综合办

公室统一负责，档案资料由综合办公室统一管理。综合办公室的档案

工作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条 档案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档案法规，科学管理

档案，维护档案完整，做好档案提供利用工作，为创始人及基金会领

导的决策和各项工作服务保障。

第四条 负责档案工作的人员应政治坚定，忠于职守，遵守纪律，

保守秘密，积极做好本职工作。

第五条 档案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负责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

管理及开发利用。

第六条 基金会各部门要指定专人分管档案工作，负责本部门在

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的收集、鉴定、整

理工作，会议纪要、合同协议文本等重要档案要及时向综合办公室移

交，确保档案收集齐全完整。



第七条 省政府及省直有关部门的文件、会议材料；基金会理监

事会、办公会议及各部门在工作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对基金会具有保存

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照片、声像、电子文件、资料，均应收集归

档。

第八条 基金会档案的保管期限定为永久、定期两种。定期为 30

年。

第九条 永久保管的档案主要包括:

(一)基金会制定的制度性文件材料;

(二)基金会召开理事会、监事会、办公会议等重要会议、举办重

大活动形成的决定、决议、纪要和其他文件材料;

(三)基金会职能活动中形成的重要业务文件材料;

(四)基金会关于重要问题的请示与上级机关的批复、批示，重要

的报告、总结、综合统计报表等;

(五)基金会部门演变、人事任免等文件材料;

(六)涉及基金会资产承包经营、出售或者出租合同，经过投资主

体招投标、工程建设招投标、参照政府采购等程序后签订的合同，及

募捐、筹资等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合同协议、资产登记等凭证性文件材

料;

(七)上级机关制发的属于基金会主管业务的重要文件材料;

(八)基金会年度计划、总结、统计、重要专题报告等文件材料。

第十条 定期保管的文书档案主要包括:

(一)基金会职能活动中形成的一般性业务文件材料;



(二)基金会召开会议、举办活动等形成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三)基金会人事管理工作形成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四)基金会一般性事务管理文件材料;

(五)基金会关于一般性问题的请示与上级机关的批复、批示，一

般性工作报告、总结、统计报表等;

(六)上级机关制发的与本基金会相关的文件材料。

第十一条 基金会形成的人事、基建、会计及其他专门文件材料

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综合办公室对应归档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等

要进行相应归档。

综合办公室应归档的纸质文件材料中，有文件发文稿纸、文件处

理单的，应与文件正本、定稿一并归档。

第十三条 基金会负责档案管理工作的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必

须遵守保密制度，履行保密手续，严格遵守保密规定，确保档案的安

全。

第十四条 凡是查询、利用档案，必须经档案管理人员提供，其

他任何人不得直接动用。

第十五条 借阅档案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借阅手续，限期使用，

按期归还。归还、签收档案要认真检查核对，发现问题及时追查。

第十六条 外单位查阅档案，需持所在单位介绍信并经基金会秘

书长批准。若需复印档案，由档案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审批手续提供，

任何部门和个人一律无权对外提供。



第十七条 未经批准，不得自行传抄、翻印涉密文件盒带密级的

档案材料。

第十八条 在利用、查阅档案中，发现有关泄密事件，应立即报

告，及时追查。如造成泄密事件，应依法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第十九条 综合办公室主任要定期检查保密工作，总结经验，堵

塞漏洞，严防失密、泄密发生。

第二十条 各类文件材料归档实行两套制。立卷归档的文件材料，

严禁使用圆珠笔、铅笔、彩色墨水或复写等不耐久字迹。

第二十一条 对保管期限已满且需销毁的档案材料，须提出销毁

申请，编制《销毁档案目录》，经基金会秘书长审核批准后实施销毁。

如属涉密档案的基金会办公室应组成鉴定小组采用直接鉴定的方法

实施销毁。

第二十二条 不需归档文件材料和失去保管价值的档案，严禁卖

给废品收购部门或个人。

第二十三条 销毁的档案要登记造册，注明顺序号、案卷标题、

档号、起止日期、数量，并附备考表。

第二十四条 执行销毁时，定专人负责，监督销毁，并在销毁表

上至少有两人以上签字证明。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本会理事会通过之日起施行，本细则的解

释权和修改权属于理事会。


